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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 
海事及水務局 

2023年至 2025年接收建議、投訴和異議之概況 

類別﹕ 

服務流程 

建議 投訴 異議 

2023 2024 2025 2023 2024 2025 2023 2024 2025 

人員服務 0 0 0 3 7 3 0 0 0 

環境及配套設施 3 2 0 2 0 0 0 0 0 

程序手續 0 0 0 0 3 1 0 0 0 

服務資訊 0 0 0 0 1 0 0 0 0 

服務保證 0 0 0 0 0 0 0 0 0 

電子服務 0 0 0 0 0 0 0 0 0 

績效信息 0 0 0 0 0 0 0 0 0 

服務整合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1 1 11 3 0 0 0 

合計 3 2 1 6 22 7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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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建議 投訴 異議 

監管職能 2023 2024 2025 2023 2024 2025 2023 2024 2025 

公共衛生 0 3 4 6 16 22 0 0 0 

環境及氣象 1 0 0 11 2 9 0 0 0 

公共財政 0 0 0 0 0 0 0 0 0 

工商業活動 0 3 4 10 8 7 0 0 0 

金融及貨幣政策 0 0 0 0 0 0 0 0 0 

治安 0 0 0 0 0 0 0 0 0 

公眾安全 0 2 0 1 1 0 0 0 0 

公共行政 0 1 3 1 0 7 0 0 0 

法律及公證事務 0 0 0 0 0 0 0 0 0 

社會保障、服務及
福利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及培訓 1 0 0 0 0 0 0 0 0 

醫療衛生 0 0 0 0 0 0 0 0 0 

文化藝術及旅遊 3 0 1 1 0 0 0 0 0 

康樂及體育 0 0 0 1 0 0 0 0 0 

交通及運輸 16 3 4 67 20 34 0 0 0 

通訊 0 0 0 0 0 0 0 0 0 

城市基礎建設 1 3 12 0 4 11 0 0 0 

房屋 0 0 0 0 0 0 0 0 0 

工程 1 0 0 1 5 1 0 0 0 

其他 0 0 0 2 1 0 0 0 0 

合計 23 15 28 101 57 9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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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的結果概況 

於 2025年，本局接收的投訴主要是涉及監管職能類別的『交通及運輸』及『公共衛

生』範疇。就此，本局已採取下列改善措施： 

1. 有關海上客運服務的意見反映，包括航班安排、票務系統、客船設施、客船或碼頭

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等問題，本局已發函予有關客船公司了解情況，要求其作出相

應的跟進處理，並針對存在的不足之處作出改善及優化，冀能為公眾提供更加優質

的服務。 

2. 有關海面衛生、沿岸環境以及海灘之意見反映，本局已派員現場視察以及處理屬自

身職能的問題，並因應實際需要將個案轉介予具相關職能的公共部門跟進處理。 

3. 有關本局轄下管理之設施的衛生意見，本局已即時全面巡查及檢視。本局一貫高度

重視設施之衛生情況，每日派員進行清潔和巡查，致力提升環境整潔，持續優化管

理及服務質素。 

 

已完成的措施的成效﹕ 

就以上接獲之意見反映，經處理後情況已有所改善。本局已針對職責權限可跟進的範疇

作出相應跟進，並持續定期進行巡查監察工作及適時進行檢討，防止類似問題再次發生；

同時，本局對受監督實體及外判公司加強監督以及強化人員教育工作，強調遵守指引及

措施之重要性。 
 
未完成的措施的情況﹕ 

沒有未完成的措施。 
 
另外，本局接收的投訴個案當中，在 “人員服務” 、“程序手續” 及“其他”三個類別一共

涉及7項服務項目，其中以“人員服務”及“其他”的發生情況相對較多。因此，本局已針對

相關情況採取下列改善措施： 

1. 有關本局外判服務及其工作人員的意見反映，本局已即時與有關外判公司溝通跟

進，並加強對外判公司管理和監督，因應需要建立機制及指引，強化相關工作人員

的教育工作，以提升服務質素。 

2. 有關本局工作人員駕駛操守及服務態度之意見反映，本局已加強提醒本局人員執行

公務時必須嚴格遵守交通規則及本局工作指引，並在工作中保持專業有禮的態度服

務市民。 

3. 有關本局活動報名程序及工作人員回應之意見反映，本局會持續檢視及評估相關程

序與機制，確保報名流程順暢，並於市民諮詢時迅速回應與處理。 
 
對於其他非涉及本局職能範疇之個案，本局會根據政府部門職能分工，了解權責部門

後，將相關個案發函轉交至有關部門，並積極配合跟進。 

 

本局於 2025年 1月至 12月期間未有接收到表揚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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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處理投訴及異議之概況 

類別﹕ 
服務流程 

投訴 異議 

45天內完成 超過 45天 45天內完成 超過 45天 

人員服務 3 0 0 0 

環境及配套設施 0 0 0 0 

程序手續 1 0 0 0 

服務資訊 0 0 0 0 

服務保證 0 0 0 0 

電子服務 0 0 0 0 

績效信息 0 0 0 0 

服務整合 0 0 0 0 

其他 3 0 0 0 

合計 7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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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監管職能 

投訴 異議 

45天內完成 超過 45天 45天內完成 超過 45天 

公共衛生 22 0 0 0 

環境及氣象 9 0 0 0 

公共財政 0 0 0 0 

工商業活動 7 0 0 0 

金融及貨幣政策 0 0 0 0 

治安 0 0 0 0 

公眾安全 0 0 0 0 

公共行政 7 0 0 0 

法律及公證事務 0 0 0 0 

社會保障、服務及福
利 

0 0 0 0 

教育及培訓 0 0 0 0 

醫療衛生 0 0 0 0 

文化藝術及旅遊 0 0 0 0 

康樂及體育 0 0 0 0 

交通及運輸 33 1 0 0 

通訊 0 0 0 0 

城市基礎建設 11 0 0 0 

房屋 0 0 0 0 

工程 1 0 0 0 

其他 0 0 0 0 

合計 9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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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的結果概況﹕ 

本局於 2025 年接獲的投訴個案中，有 97 個如期完成並歸檔，沒有接獲任何異議個案。

另外，有 1 個投訴個案超過 45 天方能完成處理，原因為相關業務單位較遲收到個案之

文件，導致完成處理天數超過 45天。 

個案之處理需要相關的公共部門、實體、立案人以及本局之間的配合，方能減少處理時

間。為控制個案的處理時間，避免超出處理天數，本局已作出以下的跟進及改善： 

1. 優化跨部門協調機制 

針對其他公共部門及實體，本局會儘量在工作計劃的安排及協調方面作出優化改善，

並適時提醒有關部門及實體應儘早回覆，以便本局能跟進餘下程序，繼而減少未能如

期完成處理程序的情況。 

2. 強化與立案人溝通 

針對立案人的部份，本局會持續加強人員培訓，提高相關人員的業務能力和溝通技

巧，使其能夠加強與立案人的溝通，充份了解其意見反映，繼而採取針對性的跟進

措施。惟倘最終因立案人問題不願配合開展個案的處理，本局只能歸檔處理，或根

據已掌握的資訊，在職能範圍內作出倘有的跟進，以減少未能如期完成處理程序的

情況。 

3. 強化內部監督與提醒 

本局已建立預警機制，定期透過電郵方式提醒業務單位相關個案的處理期限及積極

跟進，儘量減少未能如期完成處理個案的情況。 
 
對於如期完成處理並歸檔的個案，本局會積極落實跟進措施，迅速回應並解決相關

問題，同時加強日常監察，相關處理結果基本獲得市民認可。本局亦將持續與各相

關公共部門及私人營運實體保持緊密合作，確保能及時、有效地回應市民對本局各

項服務的意見與需求。此外，為提升服務素質，本局除持續優化各項對外服務的行

政程序外，亦會檢視市民提出的各項發展建議，評估其可行性並納入工作規劃考量，

透過前瞻部署與流程改進，全面提升公共服務品質與治理效能。 

 

 


